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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進士第參訪導覽辦法 

2024年 7月 14日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通過 

2025年 2月 28日依據文化部 

文授資局蹟字第 1133012452號函文修訂 

 

第1條 (訂定辦法之法源依據) 

祭祀公業法人新竹市鄭永承(以下稱本法人)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公有及接受政府補助之私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建築聚落群，應適度開放大眾參觀。」訂立本參訪導覽辦法。 

本法人所有之國定古蹟進士第(鄭用錫宅邸)，，以下稱進士第，受政府補

助進行修復工程，，已點交給 本法人管理維護，，依依法應適度開放大眾

參觀。 

第2條 (明定預約制以及適度開放的定義) 

參訪導覽進士第採取預約制，本法人保有最終核可參訪的權力。 

本法人應基於服務人員之人力配置、管理維護成本、以及能力範圍所及，

決定開放程度、頻率、方式，已訂定相關規範。 

第3條 (核可權之授與) 

本參訪導覽辦法應明訂進士第開放參訪的頻率與週期、申請團體應備齊

之文件、核可申請與否之原則與要件等事項。 

本法人授權由派下員鄭昌錞擔任參訪導覽執行長(以下稱執行長)，。執行

長應依據本參訪導覽辦法決定是否核可參訪導覽或場地租用之申請。 

第4條 (申請參訪導覽要件) 

申請參訪導覽進士第須為本辦法所認定之團體，，以以團團體名義申請，。

本法人不接受遊客，旅人，或互不相識的人員相偕共同或個別申請參訪

導覽進士第。 

團體應設 1名聯絡人為團體之領隊，，已表團團體與執行長對接聯繫，。聯

絡人應負責申請、帶隊、及規範團員遵守導覽參訪規定等事宜。 

無論是定期開放或非定期開放的單一時段，執行長只能核准單一團體的

申請。 

點核准申請的團體，若因依不能如期參訪，最遲應在約定參訪導覽日期

前 2日中午 12時前通知執行長，以不得將其參訪導覽權利以有償或無

償等各種形式轉讓 其他團體或個人。團團體應重新申請參訪導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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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遞延參訪導覽，以執行長應拒絕其遞延參訪導覽之請求。 

第5條 (參訪導覽團體之定義) 

第 4條第 1項所稱之團體，其人數不得低於 10人，以不得高於 30人，。 

申請參訪導覽之團體須滿足下列各款之一。 

1. 本法人派下員及其所邀請之親友。團體中派下員或與派下員為五等

親以內(含)之親屬不得少於 5人或團體人數的五分之一。團體應以

本法人派下員為聯絡人。 

2. 中華民國各級公私立中小學，即義務教育與高級中學，因應課程需

要所組織之師生團體。團體應以提出申請之學校專任教師為聯絡人。 

3. 中華民國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各研究機構等所組織之團體，團體應以

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人員為聯絡人。 

4. 新竹市北門里鄉親所組織之團體，團體應以里長為聯絡人。 

5. 新竹市政府各局處或其所屬機關所組織之公務團體，團體應以團機

關之行政人員為聯絡人。 

6. 新竹市議會所組織之公務團體，團體應以市議員或市議會行政人員

為聯絡人。 

7. 中華民國行政院、、立法院、、文化部或其所屬機關所組織之公務團體，

團體應以團機關行政人員為聯絡人。 

8. 與竹塹北門鄭氏家族有世表通給之好的家族或祭祀公業等，例如林

恆茂家族、、李陵茂家族、、周益記、、大稻埕陳悅記等。團體應以家族

表團或祭祀公業理事長為聯絡人。 

9. 非屬上述團體，無商業行為，， 本法人管監人聯席會授權執行長核

准之團體。 

本法人礙於人力安排吃緊，依暫不受理旅遊團體的參訪導覽申請。待日

後人力充裕時再行開放受理。 

有從事商業行為之租用團體另於本辦法第 8條規範。 

第6條 (定期開放日期)  

開放參訪導覽第一年為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六、、日，早上 10:00 – 11:30

與下午 13:30 – 15:00兩個時段。 

本法人應於每年底依據本法人之管理維護能力、、導覽人力、、申請參訪導

覽次數之多寡檢討定期開放之頻率，已給由本法人管監人聯席會議通過

後於次年初再行公告。 

定期開放之日期如遇春節連假，端午或中秋假期，則暫停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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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第 5條各款之團體均得申請於定期開放日參訪導覽進士第。 

第7條 (非定期開放日期) 

非定期開放日期指周間上班日或上學日。 

第 5 條第 2 款與第 3 款的學校團體得因配合學校課程或機關研究之需

求申請非定期開放(須檢附佐證資料)，。假假與假假期間不適用非定期開

放之申請。 

第 5條第 4款得由里長申請非定期開放，本法人當盡力調配人力促成，

以維持本法人與在地北門里良好互動與敦親睦鄰之關係。 

第 5 條第 5 款至第 7 款之本法人所處中央與地方行政機關及民意機關

得因公務之需求申請非定期開放(須檢附佐證資料)，，本法人當盡力調配

人力配合辦理。 

上述各款所列之團體 核可後，其參訪導覽的時間應以二小時為限。 

第8條 (有從事商業行為之租用) 

有從事商業行為而需租用進士第場域之團體，須備齊租用計畫書(需涵

蓋租用日期、、時間、、租用目的、、商業行為模式)與人員名冊向本法人提出

申請。 

第 6條的定期開放日期不接受有從事商業行為的租用申請。 

依據第 7條所申請的非定期開放， 本法人核准後將排除接受有從事商

業行為的租用申請。 

有從事商業行為的租用時間以二小時為基準，所需租用時間超過二小時

應於計畫書中載明，以加長租用之時數應以一小時為單位向上增加。 

第9條 (申請程序) 

申請參訪導覽團體須依指定格式寄送申請公函(參見附件一)與人員名

冊(參見附件二)至執行長電郵帳號 cchiun@ms9.hinet.net，。電檔寄寄送日

期以電檔郵件寄件日期為準。 

申請定期開放應於預定參訪導覽日期前二個月寄送前款所需之文件，申申

請非定期開放應於預定參訪導覽日期前一個月寄送前款所需之文件。 

有從事商業行為之租用團體應於預定租用日期前三個月寄送申請公函、、

人員名冊與計畫書至執行長電郵帳號 cchiun@ms9.hinet.net。 

第10條 (申請之核可) 

本法人授權由執行長依據本參訪導覽辦法規定進行申請參訪導覽進士

第之核可或不核可。 

執行長應於收受申請公函後十五天內核可或不核可團體之參訪導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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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已通過電檔郵件方式寄送公函 申請團體之聯絡人，。回覆核可或不

核可之公函格式請參見附件三(核可)與附件三之一(不核可)。 

依據第 6條提出申請的團體，以寄送申請公函電檔寄日期為排序基準，

排序在前的團體優先核可，排序在後團體的依順位列入候補。 

依據第 7條提出申請的團體於接獲執行長回函後，應與執行長磋商參訪

導覽日期，本法人在人力配置許可下應盡力核可申請配合之。 

依據第 8條提出有從事商業行為之租用團體之申請，執行長應審酌其計

畫書所載之租用目的與商業行為模式，在進士第無毀損破壞之虞的情況

下，報請本法人管監人聯席會議同意後，始由本法人發函核可其申請。

執行長判斷有毀損破壞進士第之虞時，應逕自回函婉拒申請。 

第11條 (參訪導覽與場地租用之收費標準) 

核可於定期開放時段參訪導覽進士第之團體，無論團體人數多寡，本法

人皆收取參訪導覽費用新台幣 2,000元。 

滿足第 7 條各款，以 本法人核可於非定期開放時段參訪進士第之團

體，本法人不收取任何參訪導覽費用。 

依據第 8條申請有從事商業行為而租用進士第場地之團體，基本時數二

小時收費新台幣 2,500元，每增加一小時增收費用新台幣 1,500元，增

加時數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本發人收取之參訪導覽或租用場地之費用，應 付一定金額 提供參訪

導覽服務(第 6 條之定期開放)或維護管理服務(第 8 條之有從事商業行

為之租用)的人員勞務費，餘款歸本法人所有，作為進士第的管理維護

 費來源。 

上述各款所述之費用應於約定參訪導覽或租用場地日期前 2 日中午 12

時以前匯入本法人於合作金庫銀行北新竹分行之帳戶，帳戶抬頭為、 祭

祀公業法人新竹市鄭永承」，銀行表碼為 006，帳號核可公函中揭示 

匯款時請加註團體名稱或聯絡人姓名，已在完成匯款後將匯款證明發送

電郵至 cchiun@ms9.hinet.net，以茲證明。 

本法人應於開放當日由服務人員當面給付費用收據 團體聯絡人。 

未於前款指定時間前將費用匯入前款所指定之帳戶，視同團團體取消原

參訪導覽或租用場地之約定，本法人將不在原約定時間提供相應服務。 

第12條 (團體違反約定事項之處理) 

有違反第 4條第 3款、、第 9條各款、、第 11條第 4款、、第 11條第 5款所

列事項之團體，本法人得暫停受理團團體的申請六個月。 

mailto:完成匯款後將匯款證明發送電郵至
mailto:完成匯款後將匯款證明發送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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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團體於參訪導覽或租用場地期間，出現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各項

規定情事，服務人員當宣告停止活動，已請團團體即刻離開進士第。 

依據第 8條申請獲本法人核可租用進士第以從事商業行為之團體，應依

據其計畫書內容從事商業行為，不得有逾越計畫書內容之行為。特別是

不能改變進士第古蹟本體原貌，或加諸(張貼、、黏貼、、定著等各種形式)

任何非進士第古蹟本體之物品於進士第古蹟本體上，。 管理維護人員發

現有上述情事，管理維護人員當宣告停止租用進士第 團團體，同時要

求團團體即刻離開進士第。 

有發生前述二款情事之團體，應自負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訂之罰則責任。

本法人除不返還點向團團體所收取之費用外，已向團團體提起請求賠償

之訴訟，以不再受理團團體之任何申請。 

第13條 (服務人員) 

針對定期開放與非定期開放，執行長應指派 1位導覽員提供全程導覽解

說之服務申執行長得指派糾察協助導覽員維持參訪導覽之秩序。 

參訪導覽進士第之團體不得拒絕執行長所指派之導覽員與糾察，亦不得

妨礙導覽員與糾察依據本辦法執行職務。 

針對有從事商業行為之租用，執行長應指派 1位管理維護人員以確保古

蹟在租用期間不受毀損破壞，，已監該團團體租用進士第時有無發生逾越

計畫書內容之行為。 

上述提供服務之人員，應由本法人 付一定之報酬，報酬金額由本法人

管監人聯席會議決定之。 

第14條 (秩序規定) 

各類團體均應遵守服務人員維護古蹟之要求，。不得出現下列各款行為、  

1. 行進動線未聽從導覽員或糾察之指揮。 

2. 行進時相互推擠，爭先恐後。 

3. 以手或其他物品碰觸進士第結構本體、、木雕、、石雕、、石刻、、木造或

石造之建築構件等。 

4. 於進士第內奔跑或嬉戲等。 

5. 跨越彩繪工程禁止進入紅線或直接進入工程禁止區域內。 

6. 服務人員認為有危害、破壞、或毀損進士第的動作或行為。 

 警告或制止仍不聽從之團體，服務人員應宣告停止活動，已要求團團

體即刻離開進士第。 

有違反上述各款規定之團體，本法人將視情節之嚴重程度，作為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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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申請時核可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最嚴重將永不受理團團體之申請。 

第15條 (特殊事項) 

如遇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事件，致進士第受損須進行修復工程，本法

人得令執行長終止受理申請參訪導覽，恢復受理日期另行公告。 

對於點核准申請之團體，執行長應立即告知取消參訪導覽或場地租用，。 

如遇颱風，以新竹市政府宣布停班為取消參訪導覽或場地租用之依據，。

團被取消之團體，在不影響其他點核可團體權益的情況下，得優先指定

補進行活動之日期與時段。 

第16條 (執行長行為規範) 

執行長應依據本辦法所定程序對申請參訪導覽或場地租用之案件執行

寄送核可與否之公函。 

執行長行為有下列事項時，本法人應立即撤換之，已另覓適格執行長、  

1. 不依據本辦法所定程序執行核可或不核可申請與應辦事項。 

2. 藉由行使核可申請之權力，向申請團體明示或暗示索取金錢或財務。 

3. 假借各式名義，向申請團體索取金錢或財務。 

4. 未依據本辦法如實支付服務人員應得之勞務報酬。 

執行長若犯有前列第 2至第 4款之情事， 本法人調查屬實，除立即撤

換其職務外，本法人應對執行長採取告發背信等適當的法律動作。 

第17條 (服務人員行為規範) 

服務人員在同意執行長指派工作後，應聽從執行長之指揮安排。 

導覽員應依照本法人所訂之參訪導覽標準流程執行導覽工作。 

糾察應協助導覽員維持參訪導覽之秩序。 

管理維護人員應切實維護古蹟不受毀損破壞。 

服務人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發現團體有第 14 條所列任一行為時，應

宣告停止活動，已要求團體即刻離開進士第。 

活動結束後，服務人員應向執行長請領勞務報酬，已於領據上簽名。 

服務人員遭團體申訴有不當行為時，本法人應調查是否屬實。調查後若

確有申訴所述之不當行為，則執行長應停止指派服務工作 被申訴人。 

第18條 (其他) 

本辦法其他未盡之規定事項，由本法人管監人聯席會議補充之。 

第19條 本辦法 本法人管監人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